
所有條文

法規名稱：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小學提高教育人力實施要點 ( 民國 104 年
11 月 27 日 發布／函頒 )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本署）為補助調整教師授課節數後兼課鐘

    點費及導師費，充實國民小學行政人力及增置教師，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適用於下列學校：

    (一) 直轄市、縣（市）政府主管之公立國民中學、國民小學（以下簡稱公立

國

         民中、小學）及私立國民中學、國民小學（以下簡稱私立國民中、小

學）。

    (二) 國立大學或國立大學附屬高級中等學校附設之國民中學、國民小學（以

下

         簡稱國立附設中、小學）。

三、依本要點聘任之教師、兼任教師、代課教師、代理教師及教學支援工作人員，

    應符合教師法、國民教育法、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

    聘任辦法、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聘任辦法及其相關法令之規定。

四、公私立國民中、小學及國立附設中、小學申請調整教師授課節數鐘點費及導師

    費之補助，規定如下：

    (一) 教師授課節數，應符合國民中小學教師授課節數訂定基準之規定。

    (二)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課程綱要所定各學習領域，採固定節數排

課。

    (三)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下列原則，訂定運用規定：

         １、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核定各學校教師員額編制後，依相關規定

聘

             任專任教師。

         ２、由學校內教師兼任，並領兼課鐘點費。

         ３、依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理教師聘任辦法規定，聘任代理及代課教

師。

    (四) 補助調整教師授課節數鐘點費：調整教師授課節數後所餘節數，聘任編

制

         內教師者，每人每年以補助七十萬元為限；聘任代理教師者，每人每年

以

         補助六十萬元為限（含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及勞工退休金雇主應負

擔

         之費用）；由公私立國民中、小學教師（包括代課、代理教師）兼任

者，



         每星期補助二節兼課鐘點費；公私立國民小學導師，除補助上開二節

外，

         每星期再補助二節兼課鐘點費。

    (五) 補助導師費：公私立國民中、小學（含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附設國民補

習

         學校之普通班、藝術才能班及體育班，不含技藝專班）導師費，每月一

千

         元。但本要點生效前已依法令發給之二千元，仍依原核定辦理。集中式

身

         心障礙特殊教育班第二名導師每月支給導師費三千元，由本要點之補助

款

         支應。

     (六) 第四款鐘點費補助，每年以四十星期為限；其為代課、代理教師者，並

          補助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及勞工退休金雇主應負擔之費用，補助金

          額，以鐘點費補助金額之百分之十三計算之。

     (七)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前六款規定，訂定補助款之運用規定。

五、公私立國民小學及國立附設小學申請充實國民小學行政人力之補助，規定如

下：

     (一) 公私立國民小學總班級數九班至二十班者，每校補助配置行政人力一

人。

     (二) 第一款總班級數，包括本校、分校、分部、分班、集中式身心障礙特殊

          教育班之班級數，並以該校申請之學年度之總班級數為計算基準。

     (三) 行政人力之進用，得依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或直轄市、

          縣（市）政府相關規定辦理。

     (四) 行政人員之工作內容，不含授課，應以學校行政事務為主，由學校依需

          求公開甄選之。

     (五) 學校得依需求，採數校共同進用方式辦理，以其中一校為進用學校，並

          以任務指派方式辦理他校業務。

     (六) 每校最高以補助新臺幣五十二萬元為原則（含薪資、全民健康保險、勞

          工保險、年終工作獎金及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辦法規定提

          存之公提儲金）；實際補助金額，視年度預算定之。

六、前點經費申請程序及應檢具之計畫，由直轄市、縣（市）政府邀集教師代表及

    學校代表，依學校人力資源統合各項條件擬訂；其內容應包括行政人力之人數

    、學校進用人員之資格、甄選與考核方式及其他直轄市、縣（市）政府依需求

    訂定之事項。

七、公立國民小學申請增置編制內教師之補助，規定如下：



     (一) 申請本點補助前，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將主管公立國民小學每班教

          師員額編制表修正為每班教師一‧六五人以上，且一百零三學年度國小

          教師員額控留比率，應降至百分之十以下；一百零四學年度後應降至百

          分之八以下。

     (二) 專任教師之補助，每人每年以七十萬元為限，代理教師每人每年以六十

          萬元為限（含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及勞工退休金雇主應負擔之費

用）。

     (三) 補助人數，以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申請當學年度全縣市普通班總班

          級數為設算基準，乘以至少0.05人；計算後有小數點者，無條件捨去。

     (四) 補助金額以補助人數乘以第二款專任教師之補助規定，核實撥付。

     (五) 第二款補助金額，至少百分之九十五應聘任專任教師，其餘額，得聘任

          代理教師。

     (六) 直轄市、縣（市）政府因所屬學校情形特殊，有聘任代理教師超過補助

          款百分之五之必要時，應檢具相關文件、資料，並將少子女化及未來教

          師超額分析，納入第十點計畫中，報本署核定，不受前款規定之限制。

     (七) 直轄市、縣（市）政府所屬公立國民小學每班教師員額編制，一百零二

          學年度已達每班一‧六五人者，其補助人數或比率，由本署定之，不適

          用前六款規定。

八、公立國民小學及國立附設小學得申請增置編制外教師之補助，規定如下：

     (一) 編制外教師之類別，包括兼任教師、代課教師、代理教師及教學支援工

          作人員四類。

     (二) 本點核定經費百分之五十，應優先補助偏遠及小型學校聘任代理教師。

          小型學校係指全校普通班總班級數十二班以下（含十二班）之學校（不

          含分校分班）；其餘百分之五十，應優先補助本土語言教學支援工作人

          員鐘點費；有賸餘者，得視課務所需，補助代課及兼任教師鐘點費。

     (三) 聘任代理教師者，每人每年以補助六十萬元為限；各學習領域特殊師資

          （例如英語、本土語言、表演藝術等）缺乏者，應採合聘方式聘任為原

          則，二校合聘代理教師者，每人每年以補助六十二萬元為限；三校以上

          合聘代理教師者，每人每年以補助六十三萬元為限。前揭補助含勞工保

          險、全民健康保險及勞工退休金雇主應負擔之費用。

     (四) 補助鐘點費，每年以四十星期為限；代課及兼任教師鐘點費，每小時二

          百六十元；教學支援工作人員鐘點費，每小時三百二十元。其為代課教

          師、教學支援工作人員及兼任教師者，補助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及

          勞工退休金雇主應負擔之費用，補助金額，以鐘點費補助金額之百分之

          十三計算之。

     (五) 增置教師人數，直轄市、縣（市）政府所屬公立國民小學，平均每校以



          增置一人為限；但金門縣及連江縣政府所屬公立國民小學，每校得增置

          二人。國立附設小學之教師員額編制未達每班一點八人者，以增置至每

          班一點八人為原則。直轄市、縣市政府配合本署辦理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及偏鄉特色遊學等事宜，每校得再增置教師。

     (六) 前款增置教師經本署核定補助經費後，由直轄市、縣（市）政府統籌分

          配及運用。但學校普通班總班級數為九班以下，且學生人數未達五十一

          人者，應優先補助。

     (七) 偏遠地區學校或進用代課、代理或兼任教師困難者，得衡酌教學現場課

          程需求及現職教師專長，由現職教師協同增置之教學支援工作人員教

學。

     (八)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督導學校本於總量管制之精神，對所增置之編

          制外教師彈性運用，並對教師之授課節數全面規劃及調整；必要時，應

          依教學需要，建置數校合聘教師之制度，並得將部分增置之編制外教師

          用於協助編制內教師進行各校教材研發、課程輔助及推展資訊教學等任

          務時所遺課務。

九、公立國民中學（不含高中附設國中部，蘭嶼高中國中部除外），其屬偏遠或特

    殊地區學校校長暨教師資格標準第二條規定之偏遠地區學校，或全校普通班總

    班級數十四班以下者（含分校分班），得申請增置編制外教師之補助；其補助

    規定如下：

     (一) 編制外教師之類別，包括兼任教師、代課教師、代理教師及教學支援工

          作人員四類。

     (二) 聘任代理教師者，每人每年以補助六十萬元為限；各學習領域特殊師資

          （例如英語、本土語言、表演藝術等）缺乏者，應採合聘方式聘任為原

          則，二校合聘代理教師者，每人每年以補助六十二萬元為限；三校以上

          合聘代理教師者，每人每年以補助六十三萬元為限。前揭補助含勞工保

          險、全民健康保險及勞工退休金雇主應負擔之費用。

     (三) 補助鐘點費，每年以四十星期為限；代課教師、教學支援工作人員及兼

          任教師者鐘點費，每小時三百六十元。其為代課教師、教學支援工作人

          員及兼任教師者，補助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及勞工退休金雇主應負

          擔之費用，補助金額，以鐘點費補助金額之百分之十三計算之。

     (四) 增置教師人數，直轄市、縣（市）政府所屬公立國民中學，平均每校以

          增置一人為限，並優先補足各學習領域缺乏之專長師資。直轄市、縣市

          政府配合本署辦理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及偏鄉特色遊學等事宜，每校得再

          增置教師。

     (五) 偏遠地區學校或進用代課、代理或兼任教師困難者，得衡酌教學現場課

          程需求及現職教師專長，由現職教師協同增置之教學支援工作人員教



學。

十、為利教育人力之有效運用，本署得依前三年度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經費運用情

    形及年度預算額度，於每年五月預先核定本要點補助經費。

十一、申請本要點補助者，由直轄市、縣（市）政府所屬公立國民中、小學及私立

      國民中、小學向各該政府提出，經各該政府彙整並召開初步審查會議，依據

      本署預核經費數額及實際需求，核定各校分配金額後，於每年六月十五日前

      ，檢具計畫（包括經費概算表），向本署提出；國立附設中、小學逕向本署

      提出；本署於每年六月三十日前審查核定計畫及補助金額後，通知直轄市、

      縣（市）政府或國立附設中、小學。

　　前項核定金額，學校認有變更必要者，應於每年十月底前報各該政府變更計畫

及補助金額後，報本署核定；國立附設中、小學逕報本署核定。

　　本署於必要時，得邀集學者專家組成評審小組，審查前二項計畫及補助金額。

十二、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就本要點各點之補助金額分配及執行情形，加強與

      學校代表、直轄市、縣（市）教師組織溝通協調，取得共識。

十三、本要點之補助經費，除申請第九點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各級地

      方政府墊付款處理要點規定先行辦理墊付外，其餘經費，應依中央對直轄市

      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規定，納入直轄市、縣（市）政府預算。

　　前項補助經費之支用，應依行政院有關預算之執行規定辦理。

十四、本要點之補助，除第四點及第五點採全額補助外，其餘均依中央對直轄市及

      縣（市）政府補助辦法所定財力等級予以補助，最高補助百分之九十。

十五、本要點所定對直轄市、縣（市）政府之補助，經本署核定後，按每年八月、

      次年一月，分二期撥付；第一期撥付補助經費總額百分之五十，第二期撥付

      百分之五十。對國立附設中、小學之補助，採一次撥付，並納入該校預算之

      方式辦理。

十六、前點第一期撥付之補助經費，由直轄市、縣（市）政府於每年八月掣據，報

      本署撥款；第一期經費執行率達百分之七十以上者，由直轄市、縣（市）政

      府於次年一月掣據，報本署請撥第二期款。

　　前項請撥第二期經費前，直轄市、縣（市）政府認其經費有結餘或不足者，應

同時依本署相關規定辦理調整。

　　直轄市、縣（市）政府依第一項規定報本署撥款時，第一期經費應檢具納入預

算證明，第二期除應檢具納入預算證明外，應同時檢具經費請撥單。但申請第九點

補助者，免檢具納入預算證明。

　　申請第七點補助者，直轄市、縣（市）政府請撥第一期補助款時，應同時檢具

執行該項經費所聘任之正式教師人數或代理教師人數之證明文件、資料；其證明文

件、資料有不齊，或推估班級數與實際情況嚴重落差者，本署得調整已核定之補助

經費。



十七、直轄市、縣（市）政府於每年九月底前，應檢具計畫項目經費核定文件、補

      助經費收支結算表、成果報告表及應繳回之計畫結餘款項，報本署辦理核結

      ，核結情形將列入下一學年度補助經費之審查參考。

十八、直轄市、縣（市）政府及國立大學附設中、小學應依核定補助之計畫及金額

      確實辦理人力進用及經費支用事宜。

十九、本署得建置相關網站據以瞭解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人力及經費支用情

      形，直轄市、縣（市）政府應督導所屬國民中、小學及國立大學附設中、小

      學於每月十日前，上網至本署指定網站，填報經費支用及人力運用情形。

二十、本要點所定補助經費，應專款專用，不得挪用填補直轄市、縣（市）政府原

      應支付之人事費，且年度補助經費執行率，應切實依分配數及分配月份執行

      ；未依規定執行或執行成效不佳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及國立附設中、小

      學者，本署得酌減次一年度補助經費。

二十一、未依本要點規定進用人員及運用經費者，本署得視情節輕重，予以酌減對

        該直轄市、縣（市）政府及國立附設中、小學之補助經費。

二十二、本署為督導直轄市、縣（市）政府及學校執行本要點之補助經費，得召開

        檢討會或進行實地訪視督導抽查。

二十三、直轄市、縣（市）政府得就本要點所定補助經費執行率達百分之九十九以

        上，且於規定時間內完成核結之學校及機關人員，予以獎勵。

二十四、本要點所定補助經費，本署得用於補助國民中小學校改善教育環境及充實

        教學設備，降低教師流動率。

 


